
 

 

 

31/F, Billion Plaza, 8 Cheung Yue Street, Cheung Sha Wan, Kowloon 

Winky Mak 

Consultant-Intellectual Property Centre 

Benjamin Tsai 

Intellectual Property Centre 

 

致：Winky Mak / 蔡先生 Benjamin Tsai 

 

貴方 11 月 14 號的來函已知悉，也細讀了附件中的天窗律師信件。 

首先要多謝工總，經過這幾個月與工總知識產權中心的共同努力，『期權循環圖』具

備了更完整的版權註冊過程及公開宣講的記錄。 

 

從天窗指示（with instruction）律師回覆的函件內容中可見，天窗此刻是在努力為自己

工作的疏忽找藉口。 

 

1. 天窗提出總共 5 點回覆，1/3/4/5 都是各自爭議的觀點表述，只有第 2 點具有實質

意義，明確提出了《美股期權》作者和天窗編輯部都從未看過/have never read 本

人的期權書籍。這當然是無從考究的觀點陳述，但我們可以分析如下： 

 

若該陳述屬實，何故 2013 年天窗出版社主動與本人洽商合作推出新書事宜？若從

未看過本人的書，又如何得知本人是作者，要接洽本人？（見 2013 年與天窗出版

社專責財經書的編輯吳小姐的電郵來往紀錄/圖 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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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圖 1) 

 

2015 年，《期權 Long & Short》開印至第六版，總數近萬冊，天窗作為香港財經

書籍的主要出版社，怎麼會從未見過這本書呢？ 筆者在《期權 Long & Short》第

六版序中，已經提及了天窗邀請出書的過程（圖 2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圖 2) 



 

 

即使是今年，2022 年 11 月 3 號，天窗編輯部職員仍然透過 Facebook 與本人洽商

出書事宜（圖 3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圖 3)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若天窗強調 have never read, 為何會有如此的溝通文字？天窗的理據可信嗎？ 

 

本人作為作者在《信報》專欄『期權教室』筆耕 10 多年，在專欄中運用過『期權

循環圖』不知多少次，在香港交易所的講台上也講了許多次，天窗此刻提出從未

看過/have never read 的理據，實戰是令人難以置信。 

 

所以本人認為：提出"have never read"，這看似天窗回函的一個重要理據陳述，是

用一個藉口去徹底抹殺整體事實，但自相予盾，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狡辯表現。 

 

2. 如本人最近兩個月與蔡生溝通時提及，這是天窗編輯部的工作失誤，出版如此雷

同的圖案/書籍前應該考慮是否有版權問題，最起碼也應該有所註明，這是出版業

的基本常識。 

 

本人於 2009 年首次出版《期權 Long & Short》，時任香港財經出版社社長蘇子璋

先生對本人書籍的內容就有嚴格的要求（見《期權十年》本人的萬言序（頁碼 4）

/圖 4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圖 4) 

 

正因如此，本人必須在 2008 年待工總徹底完成『期權循環圖』的登記，才能在書

籍封面配上『期權循環圖』並順利出版。與當年蘇子璋先生相比，此刻的天窗編

輯部應該感到慚愧。 

 

 

 



 

 

3. 天窗是在 2004 年創立的文化事業機構，應該具備知識分子的坦誠態度，實事求

是，懂得自省，這樣的文化人才會令人尊重。可是我們見到，天窗給勞超傑律師

事務所/商標及專利代理人的指示（instruction）是如此欠缺誠信，用臆想出來的理

據 "have never read"，應該感到自疚。其實，若是堅持這個理據，又何須討論其

餘邏輯不清晰的觀點？本人對此感到非常遺憾。 

 

4. 工總是香港最具知名度的版權機構，本人十多年來也滿意工總的服務，但本人不

具備版權方面的專業知識，此刻也難以與如此水平的文化事業機構糾纏，但本人

希望聽取工總的專業意見，多謝！ 

 

5. 這是一個關於版權的真實個案，本人會考慮將此函及與對方理論的過程公開。 

 

杜嘯鴻 

2022 年 12 月 8 號 

 


